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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为准绳

判断某一行为究竟是不是
捐赠，需要以法律为准绳。

《慈善法》规定：慈善捐赠是
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基于
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
的活动。

捐赠人捐赠的财产应当是
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 捐赠财
产包括货币、实物、房屋、有价证
券、股权、知识产权等有形和无
形财产。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开
展演出、比赛、销售、拍卖等经营
性活动，承诺将全部或者部分所
得用于慈善目的的，应当在举办
活动前与慈善组织或者其他接
受捐赠的人签订捐赠协议，活动
结束后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
义务， 并将捐赠情况向社会公
开。

简单来说， 判断是不是捐
赠：第一，是不是自愿、无偿的；
第二，赠与的是不是财产；第三，
与经营性活动有关的是不是已
经签署捐赠协议了。

此外，《志愿服务条例》规定：
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志愿服务
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 无偿向社
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

也就是说， 同样是自愿、无
偿，但提供的是公益服务而不是
财产的，属于志愿服务，而不是
捐赠。

用以上标准来衡量，我们就
可以准确判断以下行为的法律
性质了。

免费提供=捐赠？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互
联网公司纷纷设立抗疫专项基
金。 除了现金与物资捐赠之外，
很多都包含有自身产品的开放
与免费使用，即以技术和产品为
抗疫提供支持。

例如，腾讯应用人工智能和
云等先进技术，通过多种方式积
极参与并推进应对新冠肺炎的
科技研发；阿里巴巴开放数字化
服务能力积极支持中小企渡难
关，向多家家医院免费开放了 AI
诊断技术；百度通过免费开放 AI
技术、 帮助传统企业线上化转
型、全方位营销赋能等一系列措
施，为中小企业提供新环境下的
转型助力；好未来、新东方等互
联网教育概述推出了免费直播
课程，助力受疫情影响的孩子们

“停课不停学”……
这些措施体现了企业对社

会责任的重视， 为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提供的重要的支持。 但其
价值究竟应该如何计算，企业自
己认定的价值是否公允，是不是
属于捐赠都还需要进一步衡量。

按照《慈善法》的规定，捐
赠财产包括货币、实物、房屋、
有价证券、股权、知识产权等有
形和无形财产。 上述措施中的
互联网产品是否属于《慈善法》
规定的财产需要根据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从产品形态来看，以免费直
播课为例，实际上受益学生获得
的是互联网教育公司提供的免

费教学、培训服务，从这一角度
来看，互联网教育公司提供的是
志愿服务而不是捐赠。

从互联网产品与受益者之
间的关系来看， 大多数情况下，
受益者无偿获得的是互联网产
品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完
整的财产所有权包括占有权、使
用权、授予权和处分权，仅有使
用权是否能意味着捐赠财产真
正实现了从互联网公司到受益
者的转移呢？

从价值确定来说，由于互联
网产品的无限可复制性，动辄以
千万以亿计算的软件、流量是否
真的价值这么多？ 如何才能确定
一个公允的价值，这些都有待进
一步考量。

基于这一情况， 动辄宣布
XX 公司捐赠 XX 亿元的做法是
不可取的。

先买后捐是捐赠吗？

似是而非的捐赠并不仅仅
出现在互联网领域。 不管是国内
还是国外，度曾经流行过“每购
买一件商品则捐出一定资金（物
资）”的模式。

十几年前我国就出现了每
买一瓶矿泉水就捐赠 1 分钱的
模式， 这种模式被一直延续至
今。 例如，娃哈哈承诺每卖一瓶
营养快线，就向中国扶贫基金会

“筑巢行动”捐赠一分钱；光大银
行信用卡联合全国妇联、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推出“您消费一次
我捐一分爱心”活动……

除了捐钱还要“买一捐一”

的捐物模式。 TOMS 鞋公司用
“买一双鞋， 就让一个没有鞋的
孩子得到一双新鞋”的创意缔造
了买一捐一“BOGO 模式”(buy
one give one)。 这一模式也引起
了国内的效仿。

今年 2 月，三亚市政府就和
与京东生联合发起“买一捐一”
公益行动， 即每售出一件芒果，
三亚市政府就免费为湖北疫区
人民赠送同样品种及同样规格
的芒果一件。

从法律关系上来说，这种买
商品捐赠对应款物的行为中，涉
及到消费者、销售者、受益者三
方。 实际上消费者，只是购买了
商品，并没有进行捐赠，需要进
行捐赠的是销售者。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当消费者被这种宣传所吸引而
购买了商品之后，销售者会不会
按宣传所说进行捐赠，会不会按
时按量捐赠，这些消费者是没有
办法监督的。

2016 年《慈善法》的通过实
施解决了这一问题，《慈善法》明
确规定：经营性活动，承诺将全
部或者部分所得用于慈善目的
的，应当在举办活动前与慈善组
织或者其他接受捐赠的人签订
捐赠协议，活动结束后按照捐赠
协议履行捐赠义务，并将捐赠情
况向社会公开。

所以，关于这种模式是否真
的是捐赠， 最简单的判断标准
是———发布的信息中是否明确
捐给哪家机构和哪个具体的人
群，时限是什么。

注意， 是具体的机构或人

群，捐给贫困孩子这种没有明确
指向的不是。

一种特殊的药品捐赠

还有一种因为特殊原因造
成的捐赠，主要发生在癌症等恶
性病或罕见病等领域。

药品企业会和慈善组织共
同实施患者援助项目。 一般会由
药品企业将药品捐赠给慈善组
织，由慈善组织对贫困患者的申
请进行审查，由注册医生对患者
进行医学检查评估，相关慈善组
织进行援助药品发放，全程监督
项目实施。

药品企业确实将药品捐赠
给慈善组织了，其捐赠行为是客
观存在的。 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
患 者 获 得 援 助 药 品 的 方 式
上———一般会要求患者自费使
用药品一定数量或期限。

引起争议的地方在于，部分
人认为这是必须的，药品的特殊
性使得必须保证受助患者首先
是这一药品发适用患者，所以得
提前服药；但部分人认为对于贫
困患者来说，先要自费使用的附
加条件对他们来说是沉重的负
担———这些药往往单价达到数
千上万元。

在药企没有意愿大幅降
价， 市场竞争也不能导致大幅
降价的情况下， 这种患者援助
项目对部分贫困患者无疑是有
积极意义的。 但从患者和捐赠
的角度来说， 这只能是一种阶
段性的措施， 需要更加有效的
方案进行替代。

免费直播课 、 免费软
件 、共享平台 、线上会议工
具开放 、 数以十亿百亿流
量 支 持 、 免 费 信 息 服 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 ， 互联网公司推出了一
系列基于自身产品与服务
的抗疫措施 。

这些措施动辄被宣称
价值数千万乃至数亿元，并
被冠以捐赠之名，纳入抗疫
基金之中。实际上，按照《慈
善法 》的规定 ，其中很多都
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捐赠，
还会存在很多问题。

这样 ‘似是而非 ’的捐
赠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之前
曾出现的‘每买一件商品捐
赠一分钱 ’‘买一捐一 ’‘药
品买赠’等都因为种种问题
的存在而引起争议。

面对花样百出的所谓
‘捐赠 ’， 我们究竟该如何
判断呢 ？ 怎样才能擦亮眼
睛呢？

需要强调的是 ， 无论
是 互 联 网 产 品 的 免 费 使
用 、 药品的买赠还是买一
捐一的方式 ， 都是有积极
意义的 ，但在 《慈善法 》已
经实施近 4 年 的 情 况 下 ，
捐赠作为具有法律意义的
词汇，还是要慎用！

■ 本报记者 王勇

药品买赠、买一捐一、提供免费互联网产品……

哪些才是真正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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